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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模式改革探索
———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

王　 菁

（成都理工大学 政治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５１）

摘　 要：现有的治理理论无法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模式改革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我国社区

治理失灵的现象比比皆是。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原则、战略与工具为我国社区管理改革提

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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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逐
步由街居制（国家行政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逐步

转变为社区制（合作主义治理模式）。这一转变

以治理理论为指导，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强调新

的社区管理必须是包括政府、社区组织、辖区单

位、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治理。在各地探

索过程中，涌现出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武汉模

式等多种治理形式。然而，尽管模式很多，但我国

城市社区治理失灵现象仍然俯拾皆是。这集中体

现在行政权力职责不明、公民参与度低、社区服务

竞争性差和非盈利组织缺乏等方面。社区治理中

问题丛生的现实需要实践界与理论界探索出新的

解决途径，而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再造”原则无疑

对于我国“社区再造”具有借鉴作用，可以成为解

决我国社区治理失灵的一剂良药。

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以主导角色作为划分标准，我国现有社区治

理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居民参与型治理模式，以

深圳南山区月亮湾模式与武汉江汉区满春街小夹

社区模式为典型。居民在社区中发挥着核心作

用，政府功能在于“掌舵”。二是企业参与型治理

模式，以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北社区为典型，物业管

理公司承担了社区管理的主要责任，居民也愿意

听从安排。三是行政引导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

分布范围最广，也最常见，是我国社区治理的主流

模式。但是三种治理模式的背后都有着政府的

“魔幻影子”，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治理模

式变革，居民、企业、第三组织往往只是被动地参

与社区治理。

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会导致社区治理严重

失灵，表现为社区管理资源的浪费、居民参与积极

性不高、参与目标层次较低、社区管理的低效率以

及寻租活动的滋长与蔓延。Ｂｏｗｌｅｄ 和 Ｇｉｎｔｉｓ 认
为负激励是社区失灵的原因之一［１］，Ｂａｎｎｅｒ指出
社区治理的变革需要政府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与

推动［２］２１７。我国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

式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角色，将本来属于人民自

我管理、自治性质的社区变成了受各种政府机构

控制的“泥娃娃”，街道办与街道党委在改革中获

得了监督监察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干部

任免权等［３］，居委会的自治角色难以确定，公民

深度参与难以实现，治理效益无法在社区形成激

励机制。相应地，政府垄断地位造成了非营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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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社会自治团体的缺乏，导致社会服务中介

组织的竞争不足。这样，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

索中，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创造社区治理

模式变革的制度环境，反而成为负激励的推动者。

治理理论在我国社区管理改革中“碰了钉

子”。尽管“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深圳模

式”等等无一例外都宣称以“治理理论”为指导，

然而最终却都将“多元化、网络化”方向的改革变

成了政府一家独大的“控制型社区治理”改革，使

得我国的社区管理又走回了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老

路。要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必须引入新公共

管理理论，利用它的“再造精神”与“再造工具”，

对我国的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再造”。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社区再造”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全球经济问题日益严

重、西方国家财政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兴起的，

它对政府、企业与公民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即

“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政府治理转向以消费者为中

心的治理。政府应以公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

中心”［４］４１。新公共管理的思想集中体现为两种

路径：一是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强调对公

民、社团组织、社区组织授权，建议从官僚层级制

政府改革为参与及团队合作的分权的政府，建立

通过市场杠杆进行改革的市场导向的政府等。另

一路径是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

强调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非“掌舵”，政府应该追

求公共利益，政府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行动上要

具有民主性，政府应该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

“顾客”，政府责任并不是单一的，公务员不应当

仅仅关注市场，他们也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社会

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应

重视人而不只是生产率，对公民权的重视程度要

胜过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程度。新公共服务理论

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积极参与，

提倡实行“以公民为导向”的政府管理。虽然这

两种路径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体现了民主、

公平与公正，都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结果导向。

社区是地域相对较小、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比

较相似、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共同体，其基本涵义

是指一个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能够满足社区居

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地域或区域性组织［５］，因而，

社区管理作为基层公共管理，也伴随着“政府再

造”的改革运动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笔者将西方

国家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进行的社区再造改革

梳理成了一张简表（表 １），它反映了近些年发达
国家社区改革的最新动态。

表 １　 西方国家社区管理变革特征比较表

　 美国 英国 欧洲大陆

改革名称
行政授权

区域立法
社区重建 邻里复兴计划

政府
立法，帮助

社区

获得补助，重

建小社区
制定参与框架

社区
提供服务

提供协商
谈判机制 组织合作

治理结构 法定授权
扁平、协作、非

法定
网络、合作

　 　 从表 １ 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社区管理的模式
再造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

的［２］２２１，都体现出社区授权、参与决策、协作管理

等“政府再造”特征。可见，“政府再造”的原则与

战略同样适用于“社区再造”。

首先，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社区公共物品类似

于俱乐部产品，与纯公共物品既有相同点也有不

同之处。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的共同点在

于它也具有多人共同消费和同时消费、成本由集

体支付的特性，它也不可能通过市场来提供。但

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在受益范围、需求多

样化、影响复杂化方面存在差别。社区公共物品

的特殊性使得对它的有效提供需要将竞争机制注

入提供服务中去，需要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

我们称之为 “竞争型社区”。

其次，根据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小集团比大

集团更容易获得集体物品的最优水平，增进共荣

利益；而且小集团内部的个人关系更加重要，讨价

还价所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６］。社区是社区成

员的“利益共同体”，是一个非营利的社会组织，

它是典型的具有共荣利益的小集团。因此，社区

利益的一致性能够使社区成为以社区居民为导向

的社区。社区不仅仅要“掌舵”而且还要“划桨”，

这需要政府给予社区充分的授权。

第三，根据公民参与理论，公民参与不仅是民

主的内在要求，而且对政府行政管理有积极的结

果效应。对于政府行政实施而言，公民参与能够

“促使政府组织从以自身为中心的决策项目安排

转向寻求公民支持和授权公民管理的决策安排。

同理，不断拓展的公民参与机会，能够保证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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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而不是强加给社会和公民，

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和强化社会的作用”［７］。

因此，社区需要对社区公民负责，同时，也是由公

民、社团组织充分参与决策的社区，其管理方式相

应地转变为协作式的管理，而非等级式的，即“协

作式社区”。

表 ２　 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原则对照表

政府再造原则 社区再造的原则 社区再造的工具 应用主体

起催化作用的政府，社区拥有的政府 获得授权的社区 政府放权 政府（街道办）

结果导向型政府，顾客驱使的政府 居民驱使的社区 居民选择，居民服务保证
社区、中介组织、政府、社

会团体

有使命感的政府，企业化政府，预

知型政府
企业型社区

改进目标，绩效管理，激励

因素
社区、政府

分权的政府 协作型社区 居民授权 社区

竞争型政府，市场导向型政府 竞争型社区 社区授权，竞争性选择 中介组织、非营利性机构

　 　 第四，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再造”是指对
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

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

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

结构以及组织文化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８］１４。

“企业化社区”也应构成“社区再造”的一部分，诸

如明确组织目标的核心战略、创设绩效后果的后

果战略以及相应的工具———绩效管理、激励机制

等，对于社区管理同样适用。

三、我国“社区再造”的模式选择

笔者在现有的成功社区治理经验中提炼出几

种我国社区改革的可行模式。

（一）获得授权的社区：会站分离模式

社区要能够自治并能够自主地处理社区事

务，政府行政权力的放权就是关键。各级地方政

府对于如何治理社区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

深圳盐田实施的“站居分设”（“会站分离”）模式

基本上解决了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在制度

上重点厘清了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和社区工

作站之间的关系，并从组织结构、职能、人员、经费

和场地等关键环节把它们一一分离开来［９］６５①。

尽管如前文所述，这些依据治理理论所进行的改

革仍然无法避免政府的“幻影”，但它们也确实创

立了“会站分离”模式的雏形———立足社区治理

结构中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权力

的分离，这种模式在新公共管理中被称为“会站

分离再造”，它为政府放权奠定了结构基础。会

站分离模式是将来我国社区管理改革的最重要

模式。

（二）居民驱使的社区：社区宪章模式

在自治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共荣利益是组

织存在的根源所在，否则，组织的合法性与政策的

实施将会遇到障碍。上海竹园休闲中心的修建过

程历时 ８ 年，街道办的“好心”由于没有征求居民
意见和进行信息披露导致休闲中心建设两度遭到

居民反对。１９９９ 年，街道办事处吸取教训，决定
让公民参与决策，给每户居民发出《意见征求

书》，召开居民代表会议，２００１ 年由居民投票表决
出具体的规划方案［１０］２５０ ２５３。在这个过程中，街道

办事处依据居民的愿望和偏好进行施工，没有出

现居民阻挠施工的事件，居民对于休闲中心的认

同度也很高。社区制度建设应保障居民进行选择

的权力，包括建立公共服务项目的居民选择制度

（如上海市卢湾区的“社区听证会”、武汉江汉区

花楼街的“社区居民论坛”）、确立居民服务保证

制度（即类似于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公民宪

—４２—

①王连喜指出：“社区工作站人员由雇员组成，行政关系隶属
街道办事处，主要承担政府交办的工作。可以把目前已经进入到

社区的各项工作分别归并到社区组织、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

治安、社区文化、社区计生、社区建设 ７ 项内容里，以此作为社区
工作站的主要职能。同时，社区工作站要协助社区居委会处理各

项居民事务，接受社区居委会协调、监督和评议，对政府聘任的社

区工作站人员，社区居委会有推荐和建议解聘的权力，从而将政

府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社区居委会则由居民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民主选举产生，成为实

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社区居民自治组

织，成为居民权利的表达者和维护者。作为居民权益维护机构，

社区居委会的主要功能是充当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之

间的桥梁，调动社区资源进行社区建设，将居民的权利要求转达

给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并代表居民对政府组织、社区中介

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同时通过下设的各类专业委员会，按照自

助、互助的方式，举办社区公益事业和社区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

服务。整个过程是协商、对话、讨论、辩论、审议。”［９］６５



章”）［８］３７。我们称这一模式为“社区宪章模式 ”。

从“社区宪章模式”的相关规定中可以发现《卫生

宪章》《环境宪章》《公民参与宪章》等对社区管理

者和服务提供者提出了详尽的要求，这样使得居

民可以对服务提供者实施有效监督。因此，“社

区宪章模式”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社区治理实践

上的有益尝试。目前浙江绍兴新昌就已经推行着

类似的“乡村典章”模式，“乡村典章”是由村民公

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机制

予以了明确和细化，为农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提供

了充分保障［１１］。这种探索无疑具有“社区宪章”

模式的意味，是一种难得的探索，也是我国下一步

社区改革可以采用的有效模式。

（三）企业型社区：绩效导向模式

企业型社区指的是社区以居民利益为服务导

向，运用绩效与激励工具，确定社区目标，高效率、

高质量地满足居民需要。社区中的绩效管理方式

（绩效奖励、精神补偿、奖金、增益分享、共享节

余、绩效工资、绩效合同、效率红利、绩效预算）与

激励因素（成就感、认可、挑战性、兴趣、责任感、

晋升、工资和福利）能够运用于居委会监督和评

价中介组织、自治组织，同时也可以在社区各类组

织与人员中付诸实施；另外，街道办事处也需要以

激励形式对社区进行奖励与惩罚，从而推动社区

再造。目前绩效型政府运动在我国已经开展得如

火如荼，但我国的社区管理改革却在应用绩效导

向工具方面，远远落在了政府改革的后面，这就需

要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大力推行绩效导向模式，推

进社区管理改革。

（四）协作型社区：居民自治模式

与合作网络治理模式一样，协作型社区也倡

导反垂直化、反科层制管理，提倡以居民、各类自

治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双向互动为依托，以社区授

权于居民为主要工具。协作型社区的协作方式往

往是社区根据情境产生的，其推动力量主要源于

居民的物质与安全保障需要，“门栋自治”与“院

落自治”就是社区自治组织协作管理的典型方

式。武汉市的“门栋自治”方式是以门栋自管会

为依托，通过门栋居民平等协商来解决门栋公共

事务，形成了社区治理的多元网络结构。门栋自

治制度在推广中得到完善，自治趋于制度化、规范

化。它的基础是建立门栋自管会推选制度，各门

栋自管会成员的产生需经过“征求门栋居民意

见、确定推荐候选人、门栋居民会议或户代表会议

投票表决、选举结果报居委会备案”等程序［１２］。

上海市康健街道形成的块区党支部构建了另一种

协作组织结构，它介于街道与社区支部之间，由相

邻各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或在职党员志愿者联络站

站长组成。块区党支部主要是针对几个社区存在

的问题进行监督，并开展各类便民活动。它不属

于行政机构序列，实际上是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的

具有尝试性的调适［１３］。这些探索表明一种基于

新公共管理“再造”原则与工具的新社区管理模

式在我国已经萌生，它就是居民自治模式。无论

从发达国家经验还是我国已有实践探索来看，这

种自治模式都有着天然的优越性，可以解决我国

社区管理中政府干预过多、居民自治不足的“老

大难”问题，是我国社区管理改革的必不可少的

重要模式。

（五）竞争型社区：签约购买型模式

将竞争机制引入社区，使社区服务提供者不

只是特定的中介组织、社区服务站和物业管理公

司，这能够有效地遏制社区“寻租”的行为。因为

社区服务站与各类街道中介组织如果由街道设

立，那么无论是自收自支的全民事业单位，还是民

办非企业单位，都是具有垄断性的社区服务提供

者。在实践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个较好的

选择。成都市成华区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向工作

站委托政务服务，上海市普陀区、浦东区等也有类

似尝试。贾西津指出，“购买服务模式能够成立，

除了合同关系，还有几个条件：一是购买的必须是

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如养老服务、残疾人照料，而

不是一项政府职能，如某个部门在社区的工作；二

是购买对象是具有独立决策权的组织（企业或者

非营利组织），而不是贯彻政府意志的工作单位，

购买的结果是其终端服务的实现；三是购买过程

是公开、公平、竞争性的，而不是政府将固定财政

资金向特定对象的转移”［１４］。实际上，这种社区

公私合作关系就是将公共服务提供交由市场决

定，政府与社区只是监督服务的一方，居民才是最

终评价服务的终端。这种模式更有利于解决我国

社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缺位、错位问题，更

有利于节约成本。在将来我国社区改革中，凡是

有条件的社区均可以推进这种模式。

四、结束语

社区治理作为中国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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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既需要构建促进居民、社区组织与政府良性互

动的网络治理结构，也需要采用推动社区服务高

效能、社区机构高效率、居民参与高满意度的一系

列治理工具。我国依据治理理论所进行的社区改

革效果并不理想，它还造成了社区治理中“政府

魔影”问题。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系列“再造”原

理与工具无疑可以适应我国社区新一轮“再造”

改革的需要，“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能

够使“社区再造”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

本文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社区再

造”五项原则，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

区、企业型社区、协作型社区、竞争型社区。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区管理改革可资借鉴的五种

模式，即会站分离模式、社区宪章模式、绩效导向

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签约购买型模式。这些模式

对于推进我国社区管理进一步的改革与“再造”

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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